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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投入产出调查研究课题

立项协议书
	课 题 名 称：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研究起止时间：
	年  月 至      年  月


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
二○二五年  月    填

填写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甲方）与课题承担单位（以下简称乙方）为顺利完成本课题的研究开发任务，经协商订立本协议。该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签定后，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
	单位名称
	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代表人
（签章）
	
	职务
	
	

	
	课题联系人
	张  勇
	

	
	地  址
	济南市经四路158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0531-51751723
	

	
	传  真
	0531-51751702
	

	乙

方
	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单位或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
（签章）
	
	职务
	
	

	
	课题联系人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手  机
	
	

	
	E-MAIL
	
	

	
	开户银行
	
	

	
	账  号
	
	

	第一条 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条 研究方法
第三条 成果形式


	第四条  课题负责人及主要研究人员基本情况

1．课题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职  务
	
	专业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MAIL
	

	2．主要参加者基本情况

	姓  名
	年龄
	职务/职称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第五条    乙方在进行课题研究时以开发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投入产出表为主，按时完成课题研究工作，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保证恪守学术规范，不弄虚作假，不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

第六条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随时上报阶段性研究成果，掌握课题研究的进度和质量。进度和质量达不到要求的，甲方有权终止课题研究。

第七条    甲方在遵守相关保密法规及工作规定的基础上，向乙方提供资料支持。乙方获取的统计资料应妥善保管，未经甲方同意，不得用于本课题以外的其他研究项目，不得向第三者扩散，不得擅自公布。

第八条    课题研究完成后，课题负责人于2026年4月30日前将研究成果和成果摘要（不超过5000字）一式10份、查重报告1份报甲方，并同时提交电子版材料。

第九条    研究课题的版权为甲方所有，研究成果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公开发表；经甲方同意发表的课题论文，应注明“山东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投入产出调查研究课题”字样。

第十条    甲方负责对课题进行验收和评审。未通过甲方验收或无法按期完成的课题，不予结题。

第十一条  课题在执行过程中，若需要变更合同条款，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签定补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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